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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年九月一日討論文件  
 
 

深水埗區議會  
 

收回位於九龍深水埗海壇街／桂林街及北河街的私人土地  
以便市區重建局實施發展計劃第 SSP/1/003、 004 和 005 號  

 
目的  
 
  本文件就標題發展計劃徵詢深水埗區議會的意見。  

 
背景  
 
2. 市區重建局 (市建局）於二ＯＯ一年五月成立，專責推行市

區更新計劃，以解決市區老化問題，提升舊區的生活環境，以及在社

會及經濟層面為這些地區重新注入活力。  
 
發展計劃及收購工作  
 
3. 海壇街／桂林街及北河街發展計劃第 SSP/1/003、004 和 005
號所涉及的土地面積約為 7 440 平方米。介乎海壇街與通州街的一段

北河街亦包括在發展計劃範圍內，該段道路將會封閉，禁止車輛來

往。 [請參閱附錄一顯示有關項目土地界線的位置圖。 ] 
 
4. 在項目地盤內的所有樓宇皆建於 1940 至 1950 年代，大部分

的樓宇呈殘破或惡化的狀況。地盤內又有各種僭建物及違規建築。這

些樓宇亦缺乏業主立案法團，令進行復修的方案十分困難。市建局推

行以上發展計劃，可改善居民的居住環境。  
 
5. 標題發展計劃的土地，可根據《城市規劃條例》將批准的總

綱發展藍圖發展為住宅及／或商業用途，並提供休憩用地和社會褔利

設施。該發展計劃旨在透過綜合重建、重整街道網、提升土地用途效

益，以及提供社區設施／公眾休憩用地，以改善環境。 
 
6. 市建局於二ＯＯ八年九月開始，以私人協商方式向受影響的

業主收購其物業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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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 391 個受影響的業權之中，市建局已與 323 名業主達成收

購協議，其中包括 73 宗正在處理業權轉讓法律程序的個案。現時市

建局仍在積極與餘下 19 個商舖、 47 個樓上單位、一面共用牆及一條

後巷的業主進行收購商討。  
 
8. 市建局代表將於會上報告最新的收購進展。  
 
收地建議  
 
9. 基於社會整體利益，市區更新的工作實刻不容緩。市建局已

於二ＯＯ九年五月向發展局局長 (局長 )提出收地申請，以期盡早獲得

所有業權，以展開重建工作。擬根據《收回土地條例》第 3 條收回的

土地，載列於附錄二。  
 
10. 局長現正根據《市區重建局條例》考慮市建局的收地申請，

以決定是否向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建議收地。議員就標題發展計劃

收地建議所提出的意見，均會向局長及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匯報。 
 
補償  
 
11. 倘若行政長官命令進行收地，有關土地將會在張貼於該土地

的收地公告所述的通知期屆滿時即復歸政府所有。一般情況下，通知

期為張貼收地公告日期起計三個月。受影響的業主 (包括住宅及商舖

的業主 )可根據《收回土地條例》獲發補償。根據該條例，前業主可

獲得根據該收回物業在復歸政府當日的價值計算的補償。倘雙方未能

就補償金額達成協議，前業主可向土地審裁處提出申索，以裁定補償

額。因提出法定申索而合理招致的專業人士費用，可獲政府發還。[收
地公告刊憲後的程序簡介載列於附錄三。 ] 
 
12. 根據立法會財務委員會於二ＯＯ一年三月通過的政策，合資

格的住宅自住業主除了獲得法定補償外，還可獲發特惠「自置居所津

貼」。該項津貼連同法定補償，旨在讓受影響的自住業主購買一個面

積相若而樓齡較新的重置單位。政府會評估七年樓齡的假設重置單位

價值﹝即 $/平方米﹞計算自置居所津貼。  
 
13. 合資格的佔用人 (包括商用物業的佔用人 )可獲發特惠津貼。

他們亦可選擇根據《收回土地條例》就有關搬遷費用及商業損失 (如
適用 )提出申索。 [政府的收地補償簡介載列於附錄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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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戶安置安排  
 
14. 合資格的住戶，可獲安置入住香港房屋委員會或香港房屋協

會提供的單位。合資格的住戶亦可選擇收取現金補償，以代替安置安

排。  
 
15. 市建局代表將於會上解釋提供適合住所給受發展計劃影響

而須搬遷的住戶的安排。  
 
 
附錄  
 
一  市區重建局海壇街／桂林街及北河街發展計劃第 SSP/1/003、

004 和 005 號位置圖  
二  收回土地一覽表  
三  收地公告刊憲後的程序 (簡介 ) 
四  政府的收地補償 (簡介 ) 

 
 
 
地政總署  
市區重建組  
二ＯＯ九年八月十七日  





收回位於九龍深水埗海壇街／桂林街及北河街的  
私人土地以便市區重建局  

實施發展計劃第 SSP/1/003、 004 和 005 號  
 

將予收回的土地 
 
參考編號 地段編號 地址 

1 新九龍內地段第 328 號部分 海壇街 187J 號及海壇街 189 號之間的

後巷 
2 新九龍內地段第 179 號A 分段第 12 小分段部

分 
位於海壇街 224-226 號而樹立於海壇

街224-226號及海壇街222號的共用牆

 
 

將予收回的不分割份數 
 

參考編號  地段編號 地址 不分割份數 
1  新九龍內地段第 49 號 C 分段第 3

小分段 
海壇街 171 號地下 1/5 份 

2  新九龍內地段第 49 號 C 分段第 3
小分段 

海壇街 171 號四樓 1/5 份 

3  新九龍內地段第 49 號 C 分段第 5
小分段 

海壇街 175 號三樓 1/5 份 

4  新九龍內地段第 49 號 C 分段第 5
小分段 

海壇街 175 號五樓 B 室 1/5 份之 1/3 份 

5  新九龍內地段第 49 號 C 分段第 4
小分段 

海壇街 177 號地下 1/5 份 

6  新九龍內地段第 49 號 C 分段第 4
小分段 

海壇街 177 號二樓 1/5 份 

7  新九龍內地段第 49 號 C 分段第 4
小分段 

海壇街 177 號三樓 1/5 份 

8  新九龍內地段第 49 號 C 分段第 4
小分段 

海壇街 177 號五樓 1/5 份 

9  新九龍內地段第 434 號 E 分段 海壇街 179 號六樓 1/6 份 
10  新九龍內地段第 434 號餘段 海壇街 181 號六樓 A 室 1/6 份之 1/4 份 
11  新九龍內地段第 1024 號 A 分段第

1 小分段 A 段 
海壇街 187 號三樓 1/5 份 

12  新九龍內地段第 1024 號 A 分段第

1 小分段 A 段 
海壇街 187 號五樓 1/5 份 

附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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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新九龍內地段第 1024 號 A 分段第

1 小分段 B 段 
海壇街 187A 號地下及閣樓 1/5 份 

14  新九龍內地段第 1024 號 A 分段第

1 小分段 B 段 
海壇街 187A 號五樓 1/5 份 

15  新九龍內地段第 1024 號 A 分段第

1 小分段 C 段 
海壇街 187B 號地下及閣樓 1/5 份 

16  新九龍內地段第 1024 號 A 分段第

1 小分段餘段 
海壇街 187C 號地下及閣樓 1/5 份 

17  新九龍內地段第 1024 號 A 分段第

1 小分段餘段 
海壇街 187C 號三樓 1/5 份 

18  新九龍內地段第 1026 號 B 分段 海壇街 187D 號二樓 1/5 份 
19  新九龍內地段第 1026 號 B 分段 海壇街 187D 號三樓 1/5 份 
20  新九龍內地段第 1026 號 B 分段 海壇街 187D 號五樓 1/5 份 
21  新九龍內地段第 1026 號餘段 海壇街 187E 號三樓 1/5 份 
22  新九龍內地段第 1026 號 A 分段 海壇街 187F 號地下及閣樓 1/5 份 
23  新九龍內地段第 328 號 D 分段 海壇街 187G 號，桂林街

11-15F 號地下 A 舖 
75325/729975 份 

24  新九龍內地段第 328 號 D 分段 海壇街 187G 號，桂林街

11-15F 號地下 E 舖 
30800/729975 份 

25  新九龍內地段第 328 號 D 分段 海壇街 187G 號，桂林街

11-15F 號四樓 B 室 
16125/729975 份 

26  新九龍內地段第 328 號 D 分段 海壇街 187G 號，桂林街

11-15F 號六樓 B 室 
16125/729975 份 

27  新九龍內地段第 328 號 D 分段 海壇街 187G 號，桂林街

11-15F 號六樓 C 室 
15750/729975 份 

28  新九龍內地段第 328 號 D 分段 海壇街 187G 號，桂林街

11-15F 號四樓 E 室 
26150/729975 份 

29  新九龍內地段第 328 號 E 分段第 1
小分段 

海壇街 189 號地下連閣樓 1/4 份 

30  新九龍內地段第 328 號 E 分段第 3
小分段 

海壇街 193 號地下及閣樓 1/4 份 

31  新九龍內地段第 328 號 E 分段第 4
小分段 

海壇街 195 號天台 A 部分 1/4 份之 1/6 份 

32  新九龍內地段第 179 號 A 分段第 5
小分段 

海壇街 216 號地下連閣樓 1/5 份 

33  新九龍內地段第 179 號 A 分段第 5
小分段 

海壇街 216 號三樓 D 室 1/5 份之 2/1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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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新九龍內地段第 179 號 A 分段第 7
小分段 

海壇街 220 號地下連閣樓 1/5 份 

35  新九龍內地段第 179 號 A 分段第 7
小分段 

海壇街 220 號二樓 1/5 份 

36  新九龍內地段第 179 號 A 分段第 8
小分段 

海壇街 222 號三樓 1/5 份 

37  新九龍內地段第 328 號餘段 桂林街 7 號地下 2/12 份 
38  新九龍內地段第 179 號 A 分段第 3

小分段 
桂林街 19 號三樓 1/5 份 

39  新九龍內地段第 179 號 A 分段第 1
小分段 

桂林街 23 號四樓 1/5 份 

40  新九龍內地段第 49 號餘段 北河街 1A 號地下連閣樓 1/4 份 
41  新九龍內地段第 49 號餘段 北河街 1A 號四樓及天台 1/4 份 
42  新九龍內地段第 49 號 I 分段 北河街 7 號地下連閣樓 1/4 份 
43  新九龍內地段第 49 號 I 分段 北河街 7 號天台 1/4 份之 1/3 份 
44  新九龍內地段第 49 號 K 分段 北河街 11 號三樓 1/4 份 
45  新九龍內地段第 49 號 L 分段 北河街 13 號地下連閣樓 1/4 份 
46  新九龍內地段第 48 號 C 分段第 2

小分段 
北河街 2B 號地下及閣樓 3/6 份 

47  新九龍內地段第 48 號 C 分段第 2
小分段 

北河街 2B 號二樓 1/6 份 

48  新九龍內地段第 48 號 C 分段第 2
小分段 

北河街 2B 號三樓 1/6 份 

49  新九龍內地段第 48 號 C 分段第 2
小分段 

北河街 2B 號四樓及天台 1/6 份 

50  新九龍內地段第 48 號 C 分段第 1
小分段 

北河街 4A 號三樓 1/5 份 

51  新九龍內地段第 47 號 O 分段 北河街 8 號天台 A 部分 1/4 份之 1/5 份 
52  新九龍內地段第 47 號 O 分段 北河街 8 號天台 B 部分 1/4 份之 1/5 份 
53  新九龍內地段第 47 號 N 分段 北河街 10 號四樓及天台 1/4 份 
54  新九龍內地段第 47 號 M 分段 北河街 12 號二樓 1/4 份 
55  新九龍內地段第 47 號 M 分段 北河街 12 號三樓 1/4 份 
56  新九龍內地段第 49 號 A 分段餘段

新九龍內地段第 49 號 B 分段 
通州街 232 號七樓 A 室 1/8 份之 1/4 份 

57  新九龍內地段第 49 號 A 分段第 3
小分段 

通州街 234 號七樓 1/8 份 

58  新九龍內地段第 49 號 A 分段第 2
小分段 

通州街 236 號四樓 1/8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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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新九龍內地段第 49 號 A 分段第 1
小分段 

通州街 238 號閣樓 1/8 份 

60  新九龍內地段第 49 號 A 分段第 1
小分段 

通州街 238 號三樓 1/8 份 

61  新九龍內地段第 434 號 A 分段 通州街 240 號地下 1/5 份 
62  新九龍內地段第 434 號 A 分段 通州街 240 號三樓 1/5 份 
63  新九龍內地段第 434 號 A 分段 通州街 240 號四樓 1/5 份 
64  新九龍內地段第 1024 號 A 分段第

2 小分段 
通州街 248 號地下 1/5 份 

65  新九龍內地段第 1024 號 A 分段第

2 小分段 
通州街 248 號五樓 1/5 份 

66  新九龍內地段第 1024 號 A 分段餘

段 
通州街 250 號二樓 1/5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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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收地公告刊憲後的程序(簡介) 
 

 - 該收地公告的副本會張貼在受影響的物業或其附近 
 

收地公告刊憲 
- 該收地公告的副本會寄交有關的註冊業主 

 
 - 一般情況下，有關土地將在收地公告張貼於該土地當日起計的三個

月後，復歸政府所有 
 

 - 在復歸日期之前，受影響物業的業主仍可與市區重建局達成協議出

售有關物業 
 

 

復歸日期 

- 有關人士享有的一切法律權利及權益於復歸日期當日須予終絕。此

後，前業主不得訂立任何租約或向其租客或物業佔用人收取租金或

任何費用 
 

 - 支付給前業主的補償額，是根據該收回物業在復歸日期當日的公開

市值計算 
 

 

補償建議 

- 自復歸日期起計 28 天內，政府會向前業主及在緊接復歸前擁有該

土地產業權或權益的任何人士，發出補償建議，或邀請有關人士提

出補償申索 
 

 - 前業主一般會給予 28 天的時間去考慮是否接納政府的補償建議 
 

 - 政府會向合資格的租客或物業佔用人發出特惠津貼建議 
 

 - 租客或物業佔用人一般會給予 28 天的時間去考慮是否接納政府的

特惠津貼建議 
 

交回物業 - 政府會要求前業主或物業佔用人於合理時間內遷出物業 (備註) 
 

空置管有權 - 政府在收回物業空置管有權後會提供足夠的保安措施以確保空置

的物業不會被强行進入或非法佔用 
 

清拆 

 

- 清拆工作將於收回所有物業空置管有權後及所有的公用設施(如
水、電、煤氣的供應)截斷後進行 
 

備註：一般情況下，政府會要求前業主或物業佔用人於復歸日期起計三個月內將該物業的空置

管有權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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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政府的收地補償(簡介) 

(I) 住宅物業 
  
(A)  法定補償 
  1. 業主的物業權益 – 收回物業在復歸政府當日的公開市值 
  2. 租客的物業權益 – 其於收回物業中所擁有權益(如有的話)的公開市值 
  3. 合法佔用人 – 搬遷費用及開支 (一般會以特惠津貼方式支付以代替法定補償) 
 
 倘申索人與政府未能就法定補償額達成協議，可向土地審裁處申請仲裁。 
 
(B) 自置居所津貼及額外津貼 

1. 自住業主 – 除法定補償外，亦可獲發自置居所津貼 
2. 出租單位或出租地方或空置單位的業主 – 除法定補償外，亦可獲發額外津貼 

  
 業主如欲提出上訴，可向地政總署署長或自置居所津貼上訴委員會提出。 
 
(II) 商用物業 
 
 1. 自用業主 –  以下(a)或(b)項補償中價值較高的一項： 

(a) 收回物業在復歸政府當日的現有用途價值  加上 
(i) 相等於收回物業於復歸政府當日的應課差餉租值四倍的特惠

津貼 
     或 
     (ii) 根據《收回土地條例》（第 124 章）提出的商業損失申索 

(b) 在適當的情況下，收回物業於復歸政府當日的重新發展價值 
  

2. 非佔用物業業主 – 以下(a)或(b)項補償中價值較高的一項： 
    (a) 收回物業於復歸政府當日的現有用途價值，加上相等於該物業復

歸政府當日的應課差餉租值的特惠津貼 
    (b) 在適當的情況下，收回物業於復歸政府當日的重新發展價值 
 

 3. 租客 – 其於收回物業中所擁有權益(如有的話)的公開市值  加上 
    (a) 相等於收回物業於復歸政府當日的應課差餉租值三倍的特惠津貼 
    或 
    (b) 根據《收回土地條例》（第 124 章）提出的商業損失申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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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工業物業（如適用） 

工業物業的合法業主(不論是否佔用物業)及租客，有權取得類似商用物業可獲發的補償，

但特惠津貼則會根據收回物業的樓面面積評估。 
 
 

註： 

(i) 上述政府收地補償的簡介，只供參考，絶不構成政府的任何陳述，也不應引起任何期望，

故不得以此作為政府陳述或任何期望的依據。如需較詳盡的資料，請參閱地政總署印備的

『收回市區土地及補償安排 – 供業主、佔用人及測量師參考的指引 (二零零六年八月修

訂本)』。 

 

(ii) 有關「現有用途價值」及「重新發展價值」的定義，請參閱上述小冊子的第 3 頁及第 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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